德州市实验中学

德州市实验中学
消防安全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面对教育快速发展的新形势，尤其是近几年来个别不断发生安全事故的新情况、新问题，为进一步加强学校消防安全与稳定工作，确保学校教育事业健康稳步地向前发展，经学校研究决定，成立“德州市实验中学消防安全领导小组”。领导小组成员及职责如下：
组  长：袁永超      党委书记（消防责任人）
副组长：赵洪金      党委委员、副校长
张文忠      党委委员、副校长
马  勇      党委委员、副校长（消防管理人）
张  东      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宋恩锋      校长助理、年级处主任
成  员：张金林      安保处主任
池春刚      党政办公室主任
田德福      工会主席
聊秀平    纪委副书记
顾业振    宿管处主任
张民丽      财务室主任
李远新      教务处主任 
于希敏      教研处主任
王云星      团委书记
张维佳      年级主任
吴治国      年级主任
窦林民      艺体处主任
董书旺      总务处主任
张秀伟    女工委主任
何志国      膳食科科长
刘元波    安保处副主任
领导小组主要工作职责：
1.负责全校师生消防安全教育与安全知识工作的开展。
2.负责师生消防安全的监督、检查与防范。
3.负责学生公寓、餐厅用水、用电、防火、防盗等安全工作的监督、检查与防范。
4.负责实验室用水、用电、防火、防盗等安全工作的监督、检查与防范。
5.负责学校办公室用水用电、防火、防盗等安全工作的监督、检查与防范。
6.负责学生放假及返校时门口交通秩序及车辆、消防等安全工作的监督、检查与防范。
7.查找并纠正学校存在的其他安全隐患等问题。
8.若科室（年级）主要负责人因工作调整不继续在本岗位任职，则新负责人自动履行安全责任义务。
9.学校各个部门，尤其是各处室年级根据实际，成立相应的组织，制定相应的措施，进一步加强对本部门安全工作的领导，确保学校教学、教研及全体师生生活正常有序，努力维持学校改革发展的成果和稳定。
                      
               
                              德州市实验中学    
[bookmark: _GoBack]                               2026年1月10日    
